
北京保险 Local�Insurance 2018.2.28
保险周刊 北京商报C4

编辑 许晨辉 美编 宋媛媛 责校 李月 电话：64101960��cqb0750＠sina.com

在2月初召开的2018年全国保险中介监管工作

会议上，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指出：“要在连续多年的

中介市场清理整顿基础上，瞄准乱象、重拳出击、标

本兼治，画实监管红线，做到严查重处。继续加大整

治违法违规经营、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市场痼疾力度，

继续推进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业务合规性检查，深入

开展保险公估机构业务备案合规性检查、保险中介

互联网业务检查以及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登记管

理规范性检查，各保监局也要针对辖区实际组织开

展针对性检查。”

在保险行业严监管背景下，保监系统也加大

了对保险中介的处罚力度。据媒体统计，仅今年1

月，就有31家保险中介机构合计收到38张罚单。保

险中介机构违规的原因比较多样化，主要有编制

虚假资料、财务数据不真实、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

的人员、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利

益、未按规定报告分支机构设立事项、未按规定管

理业务档案、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业务活动

等问题。

2月9日，保监会发布的一项保险中介新规，强化

对股东的审查，实现从“主要管机构”到“重点管业

务”的转变，进一步加强对股东资质的审查和分类监

管。也就是说，对股东出资来源、注册资本托管、法人

治理和内控、信息系统等提出明确要求，规范了经纪

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要求，并完善了市场退出制度。监

管部门对保险中介机构的要求，正在逐步向保险公

司看齐。

“争得保险中介牌照，只是各大行业龙头涉猎保

险业务的第一步，股东在服务主业、强化金融版图布

局的同时，更应当合规销售。”上述保险专家表示。

继数年前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保险之后，近日又

有一家保险业黑马成为保监会接管的对象。消息一

出，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接管”一事成为热议的

话题。

据了解，作为管理风险的保险机构，接管事件并

不多见。因此，关于保险公司被接管其中的细节，市

场上鲜为人知。究竟出现什么情况下保险公司会被

接管？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经查阅获悉，公司的偿付能

力严重不足或违反《保险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可能严重危及或者已经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

的，保监会将可以对公司实行接管。换而言之，即保

险公司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出现严重危机时，保监

会便出面接管。

保监会接管保险公司并非个例。此前，新华人寿

与中华联合保险也曾被保监会接管。此次成为保监

会接管的第三个案例。2006年，保监会称，新华人寿

原董事长关国亮八年间挪用公司资金130亿元，2007

年，保监会首次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收购新华人寿

38.815%的股权，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也成为了新华人

寿第一大股东。到2009年11月，该公司将所持股份一

次性整体转让给中央汇金公司，完成了新华人寿风

险处置任务。

所不同的是，中华联合保险曾经被接管是因为

经营的大幅亏损。2007年，中华联合保险出现64亿元

的巨额亏损。2009年，新疆兵团将所持有的61%中华

联合保险的股权交由保监会托管。2011年12月，保险

保障基金公司介入，并通过多次增持，最终持有中华

联合保险91.49%的股权。直至2016年，保险保障基金

公司才将所持60亿股股份卖出，中华联合保险引入

新的股东。

从此前的两个案例来看，保监会接管公司均采

用保险保障基金，收购原有股权，在稳定保险公司经

营状况后，再出售股权，为保险公司引入新的股东。

同时也可看出，如果被接管保险公司为民营保险公

司，接管后，民营性质是不变的，保险保障基金只是

起到稳定经营、帮助渡过难关的作用。同样，除保险

公司性质不变以外，《保险法》中规定，被接管的保险

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因接管而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中华联合保险出现

经营风险，有了2009版《保险法》引入关于“接管”的

相关规定。北京商报记者查看修订前后的《保险法》

注意到，2003年修订的《保险法》115条，接管原因中

并无公司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一项，仅有“保险

公司违反本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严重

危及或者已经危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至2009年

修订后，才将“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添加到《保险

法》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保险法》下，保监会接管安

邦集团与此前接管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保险并不完

全相同，此次保监会直接派出了接管工作组，由保监

会发展改革部主任何肖锋担任组长，并布置了详细

的接管工作。

据保监会披露，何肖锋曾在2007年任中华联合

保险副总经理，后来进入保监会任保监会发展改革

部巡视员、副主任。何肖锋曾在2月1日发表的《保险

业风险观察》一文就指出，“当前公司治理监管的重

点工作要穿透股权，穿透投资。同时也要敢于移送，

敢于破产，即对于经营严重资不抵债的，要敢于破产

清算，让股东血本无归，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投资的

正常新陈代谢机制，让股东敬畏市场；对于搞虚假

注资甚至用保费注资等严重违法行为，要敢于移送

司法处理，唯有如此，才能让股东和职业经理人敬

畏监管”。

对于市场而言，最为关心的则是，当保险公司破

产或被接管后，投保人的保单利益是否有效？依据

《保险法》92条规定，如果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宣

告破产，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

须转让给其他保险公司。达不成转让协议的，由保

险监管机构指定接受转让。也就是说，如果有保险

公司破产，保单继续有效，只不过换了一家保险公

司托管。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张弛/文 宋媛媛/制表

畅谈保险公司被接管

·资讯·

百年人寿参与僧伽大病救助基金捐赠

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张弛）近日，由大公
网、僧伽大病救助公益基金联合主办的“2018僧伽大

病救助公益基金新春祈福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作

为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会僧伽大病救助公益基金保

险项目共保主体之一的百年人寿，参与了此次捐款

祈福活动。

据百年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大病住院医疗保

险项目是针对全国在册24万僧伽这一特定人群，以

及该人群目前所面临的实际就医困难，联合保险公

司，共同推出的一款迎合市场需求、解决实际困难、

拥有广大福德资粮的保险产品。为全国在册贫困僧

伽定制打造住院医疗保险，解决僧伽住院医疗自费

难负担的问题，作为国家社会保障的有效补充，其宗

旨是为全国登记在册的贫困僧伽提供跨寺院、跨地

区的系统专业服务平台，弥补社会上僧伽群体的专

项基金空白。

开学季已到 少儿投保首选意外险
新春过后，孩子们迎来新学

季。近日，不少险企接受咨询和购

买保险产品的学生家长明显增多。

应该如何为孩子挑选保险，买一份

安心呢？

据了解，每年孩子的压岁钱如

何打理一直是家长琢磨的“难事”，

理财往往是首选。事实上，孩子的

人身安全保障更需要。调查显示，

意外伤害已成为0-14岁儿童的

“第一杀手”，如溺水、中毒、动物咬

伤、建筑物倒塌、交通事故等，都是

当前意外伤害和死亡的重要因素。

中小学生正处在自制能力培养阶

段，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离开父母

的贴身照料，难免碰上磕磕碰碰的

情况，如何降低意外伤害风险是许

多家长颇感头疼的问题。

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家长可

为孩子购买“学平险”。“学平险”是

以在校学生及所有未成年人为被

保险人的一款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障范围涵盖了身故、伤残、意外

医疗费用补偿及疾病类医疗费用

补偿等责任。“学平险”最大的优势

是保费便宜，保障范围较全面。

那么，除了目前普及率非常高

的“学平险”，还应该买些什么保险

呢？珠江人寿保险专家建议，家长们

除了购买“学平险”，应该优先选择涵

盖意外医疗保障、意外住院医疗保障

的综合类意外险，“尤其是对于条件

一般的家庭，家长及时为自己的孩子

增加一些必要的保险，在出现意外时

多一重保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目前各家险企针对中小学生

也开发出了许多保险产品，而且保

障范围广，保费也不高。珠江人寿

相关人士表示，与孩子骨折、烫伤

类治疗给家庭财务状况捅的小窟窿

相比，罹患重大疾病无疑将是家庭财

务支出的大窟窿，建议家长考虑为孩

子提早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减轻

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支出。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张弛

接管期限到达，保险公司经营稳定，相关问题解决，接管
工作组可退出接管；反之则延期，接管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年

保监会接管流程

保监会组织人员成立接
管工作组，进行接管

接管工作组履行职责，
保证保险公司正常运营，同
时查清问题， 控制风险，提
出解决方案

被爆炒的保险中介牌照

（上接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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